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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建城函〔2014〕530号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做好组织申报“2014年广东省宜居环境范例奖”

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规划局、房管局、城管局（委）、市政园林局、水务局，深圳市人居环境委，佛山市顺德区发展规划和统计局、国土城建和水利局、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

根据《印发广东省宜居城镇、宜居村庄、宜居社区考核指导指标及宜居环境范例奖申报和评审办法的函》（粤建办函〔2010〕36号）,请你们按照以下要求抓紧做好2014年广东省宜居环境范例奖组织申报工作。

一、严格执行《广东省宜居环境范例奖申报和评审办法（试行）》规定的申报程序，申报项目由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向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申请。

二、评选主题原则上按照《广东省宜居环境范例奖评选主题及内容》规定的17项主题进行申报。对于17项主题之外的，与改善人居环境关系密切、效果突出、社会效益明显、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项目，也可以申报“广东省宜居环境范例奖”。

三、各地要选取符合评选主题条件的宜居环境建设优秀项目，以单个项目上报，广州市、深圳市（含县、区）申报项目不多于5个，其余各市（含县）申报项目不多于3个。

四、申报纸质材料一式三份，电子版文档一份，以1张光盘报送。填写《广东省宜居环境范例奖申报表》，申报表须加盖申报单位、报送单位和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公章；材料文本内容须包括项目简介、改善宜居环境成效、亮点和创新点等方面，以A4大小为宜；图片不少于5张（包括申报项目全景、中景、近景和局部特写等照片）；音像资料必须是反映申报项目情况的DVD短片，播放时间控制在十分钟以内。

五、各地申报项目资料请于6月30日前报送我厅，逾期不再受理。在组织申报工作中如遇到问题，请及时与我厅城市建设处联系。

六、将广东省宜居环境范例奖与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接轨，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将从每年获得广东省宜居环境范例奖的项目中择优推荐申报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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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4年4月1日

    （联系人：郭淑红，电话：020-83133592）

公开方式：依申请公开
